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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修订）的通知 

 
(财办会[2009]10号)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铁道部财务司、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解放军总后勤部财

务部综合计划局、武警总部财务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财务局： 

  为了进一步完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促进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知识结构科学合理，充分发挥会

计从业资格考试在会计市场准入中的作用，有利于推广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根据《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6号）等有关规定，我部对2008年修订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进行了再次修

订，现予印发，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详见财政部网站、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

网站、会计行业管理网站等。 

  各地和各有关部门会计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修订后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认真组织好本地

区、本系统、本部门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工作，确保考试工作平稳顺利。为方便广大考生学习理解和掌

握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大纲的内容，中国会计学会根据修订后的考试大纲，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财经法

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初级会计电算化》辅导材料，同时根据考试大纲涉及的法律法

规，编辑了《全国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参考法规汇编》，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供各有关部门和各

地会计管理机构及广大考生参考选用。 

  附件：1.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考试大纲 

     2.会计基础考试大纲 

     3.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大纲 

  财政部办公厅 

  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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